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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法源) 

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規定」第二條，訂定資訊管理

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目的) 

為增進學生對資訊實務運作之了解，使學生提前適應職場環境、瞭解就業方向，俾

能順利就業，暢通就業管道以落實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結合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第三條 (實施對象) 

  實施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 

第四條 (適用課程與實習時數標準) 

配合本要點開設「專業實習」必修課程(一)(二)，每學期學分數為 9學分。 

實習時數平均每週至少應至實習機構實習 24 小時以上。 

如遇特殊情形則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規定辦理。 

第五條 (工作內涵)  

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實習職務應與資訊管理工作內涵有關，實習工作之開發由本系師

生主動透過公民營機構、校友會、產學合作機構等，藉由引薦、交流與洽談方式，

徵詢優質企業以開發實習合作機會。交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依「實習機構基本資

料表」(附表 1)及「學生校外實習企業評估表」(附表 2)進行評估，另行簽訂合約書

(附表 6)。 

第六條 (實習申請) 

學生校外實習需提出申請表(附表 3)、學生校外實習家長通知書(附表 4)及學生校外

實習同意切結書(附表 5)，若至實習機構報到後，另需繳交學生校外實習報到表(附

表 7)及學生校外實習個別實習計畫(附表 8)。 

第七條 (工作轉換) 

學生於實習中如欲轉換實習機構，應經實習輔導教師同意並在離職前七天通知實習

機構；但轉換以一次為限(附表 11)。 

第八條 (校外實習訪視) 

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了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協助學生處理實習過程所遇



之問題，實習輔導教師應不定期訪視，進行輔導追蹤與檢討改進，並作成記錄(附表

10) 

第九條 (實習規範)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嚴格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以維護本校與本系的良好聲譽，違反

者依本校相關獎懲辦法處理。 

第十條 (工作日誌及實習報告) 

學生於實習期間，每週需撰寫工作日誌(附表 9)，學期中需撰寫實習心得報告，於實

習期滿後，應撰寫實習心得報告(附表 12)；有轉換實習機構者，須針對前後兩個實

習機構撰寫實習心得報告。 

第十一條 (實習評量) 

實習成績之評分包含實習報告與實習考核兩部份；前者佔百分之六十，由實習輔導

教師負責(附表 14)；後者佔百分之四十，由實習機構依考核基準(附表 13)，交由實

習輔導教師負責總成績核算。 

第十二條 (其他事項)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均依據校訂學生校外實習規定、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定、學

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訂定與修正)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